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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时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

１８３

号泰宸商务大厦

Ｂ

座

２６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彭兴宇先生

（六）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

人，代表

３

名股东，代表

股份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８８％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

请的律师等代表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

内容

赞成

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０

，

９１７

，

０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的议案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关于审议《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２

关于投资彰武、康平风电项目的议案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３

关于为康平华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

保的议案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４

关于为彰武华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

保的议案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５

关于完善利润分配政策、最近三年分红情况及未

来股东回报规划的报告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６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注：第七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丹东东辰经贸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则有效表决权股份

３０

，

９１７

，

０６９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石艳玲律师和刘华剑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沈阳金山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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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

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

并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控股孙公司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象大药房”）通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向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邦”）提供不超过一年期、共计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

款，贷款利率为

６．８８８％

，财务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的手续费按委托贷款金额的万分之一

收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 由于江苏万邦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关联自

然人李显林先生（复星医药高级副总经理）及其妻弟杨炜先生等共同投资，公司（通过控股孙

公司金象大药房）向江苏万邦提供大于所持股权比例的委托贷款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另，因

财务公司与公司同为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集团”）控制，本次交易

亦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财务公司向复星医药及其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事宜已包括于公

司与财务公司签署之《金融服务协议》内容中（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由于公司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生在复星集团任职，故董

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生需要

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四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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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内容：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复星医药”）控股孙公司北京金

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象大药房”）拟通过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向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万邦”）提供不超过一年期、共计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贷款利率为

６．８８８％

，财

务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的手续费按委托贷款金额的万分之一收取。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关联交易”）

２

、关联人回避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由于江

苏万邦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关联自然人李显林先生（复星医

药高级副总经理）及其妻弟杨炜先生等共同投资，公司（通过控股孙公司金象大药房）向江苏

万邦提供大于所持股权比例的委托贷款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另，因财务公司与公司同为上

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集团”）控制，本次交易亦构成公司的关联交

易，财务公司向复星医药及其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事宜已包括于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之

《金融服务协议》内容中（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经由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临时

会议）审议。 由于公司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生在复星集团任

职，故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

生需要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四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３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

１

）作为股东方之一，公司支持并推动江苏万邦的发展，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

２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委托贷款利息以及委托贷款手续费定价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江苏万邦经营发展需要及其自身融资情况，控股孙公司金象大药房拟通过财务公司

向江苏万邦提供不超过一年期、共计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贷款利率为

６．８８８％

，财务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的手续费按委托贷款金额的万分之一收取。

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以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由于江苏万邦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关联自然人李显林先生（复星医药高级副总经理）及其妻弟杨

炜先生等共同投资，公司（通过控股孙公司金象大药房）向江苏万邦提供大于所持股权比例的

委托贷款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另，因财务公司与公司同为复星集团控制，本次交易亦构成公

司的关联交易，财务公司向复星医药及其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事宜已包括于公司与财务

公司签署之《金融服务协议》内容中（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经由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临时

会议）审议。 由于公司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生在复星集团任

职，故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

生需要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四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包括本次关联交易在内，公司（通过金象大药房）累计向江苏万邦提供了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

元的委托贷款。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万邦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注册地址为江苏省徐州市金山桥开发区综合区洞

山南侧；法定代表人为吴以芳。 江苏万邦的经营范围为冻干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片剂、胶囊

剂、生物制品、原料药生产、销售，二类电化学式分析仪器、注射穿刺器械、无针注射仪、三类胰

岛素注射器、胰岛素注射笔、胰岛素低温携带包、诊断试纸销售；定型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目前，江苏万邦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１

，

５９２

万元（股份总数为

１１

，

５９２

万股），各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量 股权比例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

，

３３２．８０ ９７．７６４０％

李显林

７０．２０ ０．６０５７％

吴以芳

５１．３０ ０．４４２５％

吴世斌

５１．３０ ０．４４２５％

宗秀松

３５．１０ ０．３０２８％

杨炜

３１．３０ ０．２７００％

李博

２０．００ ０．１７２５％

合计

１１

，

５９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徐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苏万邦的总资产为

人民币

１２３

，

１７２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６３

，

１０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１

，

１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江苏万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８４

，

８６２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人民币

６

，

９７８

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根据江苏万邦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江苏万邦的总资产为人

民币

８８

，

３７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３６

，

０５９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１

，

７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３

月，江苏万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８

，

２０８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人民币

１

，

３３７

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江苏万邦经营发展需要及其自身融资情况，控股孙公司金象大药房拟通过财务公司

向江苏万邦提供不超过一年期、共计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贷款利率为

６．８８８％

，财务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的手续费按委托贷款金额的万分之一收取。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作为股东方之一，公司支持并推动江苏万邦发展，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２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委托贷款利息以及委托贷款手续费定价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

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证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

合法。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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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以电话和传真方式发出关于

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在重庆市

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５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５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审议并书面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东原·

１８９１

”项目之部分商业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拥有的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溪滨江

路 “东原·

１８９１

”项目一期

７

、

９

号楼的

１－５

层商业资产转让给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的重

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售价格为

６３

，

９３５

万元。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

４

票同意，

１

票回避，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资产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以自有资产为公司授信额度在

１８

亿元内的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抵押担

保，担保期限

２

年；控股子公司之间在授信额度

４５

亿元内向金融机构融资，控股子公司以自

有资产为自身或相互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

２

年，期限均以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时间开

始计算。

（一）控股子公司以其自身所拥有的部分资产（包括所开发项目土地使用权、所属房产及

厂房）为公司授信额度

１８

亿元内的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二）控股子公司之间在授信额度

４５

亿元内向金融机构融资，控股子公司以自身所拥有

的部分资产（包括所开发项目土地使用权、所属房产）为自身或相互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抵押担保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在此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抵押

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抵押担保协议，不再

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深圳市达航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航工业有限

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及银行承兑汇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有效

期为

５

年。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一）在重庆市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

体事宜如下：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２

、会议地点：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会议室

３

、会议议题：

（

１

）审议《关于出售“东原·

１８９１

”项目之部分商业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资产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３

）审议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公司深圳市达航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４

、出席会议人员：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

（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５

、会议登记事项

（

１

） 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

代表身份证复印件登记；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授权。 代理人应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外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

记，登记时间以公司证券部收到传真为准。

（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联系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

２１

楼 邮编：

４０００６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６

、

８９０２１８７７

传 真：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８

联 系 人：易琳、童永秀

６

、其他事项：会期半天，食宿及交通自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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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分别代为行使 表决权：

（

１

）审议《关于出售“东原·

１８９１

”项目之部分商业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资产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３

）审议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公司深圳市达航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１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内容：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原地产”）

将拥有的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溪滨江路 “东原·

１８９１

”项目一期

７

、

９

号楼的

１－５

层商业资

产出售给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锦商业”）。

关联人回避事宜：东锦商业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本次出售资产构成关联交易，关联

董事罗韶颖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的影响：本次出售资产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东原地产以拥有的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溪滨江路 “东原·

１８９１

”项目一期

７

、

９

号楼

的

１－５

层商业资产出售给东锦商业。 经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截

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的上述商业资产进行评估， 以评估值作价确定该部分资产转让价格为

６３

，

９３５

万元。

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

“东原·

１８９１

”项目之部分商业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东锦商业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罗韶颖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１

、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原地产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注册资本为

５４

，

３８０

万元，法人代表罗韶颖，注册地址重庆市南

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

２１

楼。 东原地产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按资质证书核定期

限经营）；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和发射设

备）的开发；批发、零售普通机械、电子机械、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公司具有二级

房地产开发资质。 目前的股东出资情况为本公司出资

４２

，

１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７．５６％

；江

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１２

，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２．４４％

。

东原地产所开发的“东原·

１８９１

”项目位于集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城市观光休闲景观

大道—南滨路的中段，喜来登国际酒店旁，总用地面积

９

万多平方米，总建设规模约

３６

万多

平方米，根据规划主要为住宅和商业。 项目定位于长江上国际生活享乐区，环球美食、精品购

物、休闲娱乐、艺术中心等多元业态。 该次出售的部分商业资产即东原·

１８９１

”项目一期

７

、

９

号楼的

１－５

层商业裙楼总建筑面积共计

３７

，

２９６．６０

平方米，目前商业主体结构已完工，外墙装

修及室内消防、水电、空调、公共区域装修等工程正在进行，预计

２０１３

年元月交付使用。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公司总资产

３６８

，

３９７．１２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１１１

，

３０５．１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４

，

０４９．２８

万元，净利润

２

，

１６６．１５

万元。

２

、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东锦商业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司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

大厦

２２

楼，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永席，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公司主要经营商业地产投资经营；企

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 东锦商业为西藏迪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罗韶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公司总资产

１９９．２６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１９９．２６

万元，净

利润

－０．７４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拟出售资产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溪滨江路的商业资产， 商业建筑面积共

３７

，

２９６．６０

平

方米。

各楼层面积、层高、商铺分割数量及面积、经营业态情况如下表：

楼层 建筑面积（㎡） 层高（

ｍ

）

商铺数量

（间）

商铺建筑面积区间

（㎡）

拟经营业态

１Ｆ ７１２４．９６ ５．５ ２０ ８４．３２－４８５．５６

餐饮、休闲、零售

２Ｆ ６１９２．００ ４．５ ２３ ２８．９７－４３６．２６

餐饮、休闲

３Ｆ ７９２３．１５ ４．５ １７ ２８．９６－５４１．４５

餐饮、休闲、娱乐

４Ｆ ８５８８．６２ ４．５ ２２ ４２．８１－４０３．０２

餐饮、娱乐

５Ｆ ７４６７．８７ ４．５ １９ ４３．７１－５９１．８０

餐饮、休闲

合计

３７２９６．６０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经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重庆东原房地产有限公司拟转

让部分商业资产所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重康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８０

号］，截至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人员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对东原地

产拟转让商业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６３

，

９３４．６７

万元，公司以评估值作价确定该部分资产转

让价格为

６３

，

９３５

万元。 评估详细情况如下表：

楼层

１Ｆ ２Ｆ ３Ｆ ４Ｆ ５Ｆ

评估单价（元

／

平方

米）

２８

，

９５０．００ １８

，

８１０．００ １４

，

５９０．００ １２

，

９７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评估面积（平方米）

７

，

１２４．９６ ６

，

１９２．００ ７

，

９２３．１５ ８

，

５８８．６２ ７

，

４６７．８７

评估总价（元）

２０

，

６２６．７６ １１

，

６４７．１５ １１

，

５５９．８８ １１

，

１３９．４４ ８

，

９６１．４４

汇总（万元）

６３

，

９３４．６７

总价大写 陆亿叁仟玖佰叁拾肆万陆仟柒佰元整

该出售资产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转让双方将签订相关商品房买卖合同（以

下简称：“合同”），主要付款方式如下：（

１

）受让方将于签订合同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资

产转让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 受让方将于协议生效后的

６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不低于资产转让

总价款的

３０％

；（

３

）待办理相关产权过户手续之前支付剩余资产转让价款。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影响

该部分资产出售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六、独立董事意见

该关联交易方案遵循了公开、自愿和诚信原则，交易标的经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事务所

并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符合被评估公司实际情况，作价依据客观、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审计委员会意见

该关联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标的经具有证券

资格的评估事务所并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符合被评估公司实际情况，作价依据客观、公允、

合理。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

２０１２

年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２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航工业有限公司

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董事会第四届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航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航工业”）提供合计人民

币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

目前，本公司为达航工业提供担保金额

０

万元。

●

本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董事长在额

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本授权期限为

５

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自身财务状况和发展规划，考虑到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达航工业业务顺利开展。 为此，本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其向金融机构借

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５

年。

本次担保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深圳市达航工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０９．２３

注册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沙湖社区锦龙大道南

２

号

法人代表：张超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机械及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国产汽车（不含小轿车）销售、摩托车、机电设备、

通讯设备的购销、国内贸易、信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民航地面特种设备、环卫设

备、电动车辆的技术研发、销售。

该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的达航工业总资产

１０

，

５５５．８１

万元， 所有者权益

２

，

５０６．６５

万元，营业收入

１

，

８７１．４７

万元，净利润

－４１１．０１

万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根据具体担保事宜与达航工业签订协议，拟采取一笔一签的方式，依据具体签

署的担保合同作为担保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 担保的金融机构合同本金总额之和不得超过

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整；提供的单笔担保、累计担保余额均不得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整。

担保期限为五年，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为达航工业担保，是基于该公司经营及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

五、备查资料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7

2012

年

6

月

30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710

证券简称：天兴仪表 公告编号：

2012-016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9

日

2.

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董事长文武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5

人，代表股份

89,007,5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87％

。

8.

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2.

表决情况

（一）《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9,00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9,00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89,00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

2011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9,00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201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00,761.65

元， 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81,959,235.96

元

,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81,458,

474.31

元，鉴于公司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无盈利，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公司董事会提议

2011

年度利润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

89,00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关于聘请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9,00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予以回避，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89,

002,000

股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其他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代表共

4

人，持有股份

5500

股。

表决情况：同意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采用累积投票制，有关表决情况如下：

(1)

非独立董事：

①

文武，同意

89,008,5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②

巩新中，同意

89,007,5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③

陈绪强，同意

89,007,0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④

邱辉祥，同意

89,007,0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

2

）独立董事

:

①

赵泽松，同意

89,007,5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②

余海宗，同意

89,007,5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③

黄寰，同意

89,007,5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以上董事任期自

2012

年

6

月

29

日至

2015

年

6

月

28

日。

（九）《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采用累积投票制，有关表决情况如下：

①

黄春勤，同意

89,007,5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②

李宝，同意

89,007,5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以上监事任期自

2012

年

6

月

29

日至

2015

年

6

月

28

日。

3.

表决结果

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吴德成律师、孙彬律师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710

证券简称：天兴仪表 编号：

2012-017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后即发出口头会议通知，并于同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

7

人，

3

名

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文武先生

主持，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形成如下决议：

一、选举文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根据董事长提名，经独立董事审核同意，决定聘陈绪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叶秀松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三、根据总经理提名，经独立董事审核同意，决定聘宋锦先生、马于前先生、庞鲁瑛女士为

公司副总经理，聘马于前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兼）。

四、根据董事长提名，决定聘左炯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赵泽松、黄寰、陈绪强，其中召集人为赵泽松。

审计委员会：余海宗、赵泽松、邱辉祥，其中召集人为余海宗。

提名委员会：黄寰、余海宗、巩新中，其中召集人为黄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赵泽松、余海宗、文武，其中召集人为赵泽松。

上述人员的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

高管人员简历附后，陈绪强先生及其余董事简历见

2012

年

6

月

7

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

)

特此公告！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高管人员简历

1.

宋锦，男，

1957

年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四川天兴仪表厂科研所副所长、所长，

技术开发处处长、合资办主任，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成都天兴仪表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

马于前：男，

1961

年生，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国营第一六七厂财务处副处长、处

长、总会计师，成都陵川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委派总会计师。 现任成都天兴仪表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3.

庞鲁瑛：女，

1975

年生，大专，工程师。 历任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二

分厂副厂长，摩托车仪表分厂副厂长、生产管理部副部长、部长。 现任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4.

叶秀松，男，

1966

年生，经济学硕士。 历任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师、西藏自治区

藏药厂厂长助理。 现任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

000710

证券简称：天兴仪表 公告编号：

2012-018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后即发出口头会议通知，并于同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董

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黄春勤女士主持，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形成如下决议：

选举黄春勤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另：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选举陈宗华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

(

黄春勤女士、李宝先生简历见

2012

年

6

月

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陈宗华先生

简历附后

)

。

特此公告！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简历

陈宗华，男，

1964

年生，大学，高级政工师。历任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

宣传干部、公司办公室秘书，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副部长，现任成都天兴仪表

（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保密办主任和工会副主席，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总经办副

主任、法律事务办公室主任。

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是否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是。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

为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对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公司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由

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程序。

2．

经审核陈绪强、宋锦、马于前、叶秀松先生和庞鲁瑛女士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上述高

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期限未满的情形，任职资格合法且具备与履行职责相适应的综合素质。

同意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独立董事（签名）：赵泽松、余海宗、黄寰

二

O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70

证券简称：众和股份 公告编码：

2012-027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度第二期短期

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备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注册金额为

4

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并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取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

2011

〕

CP247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核定注册金额为

4

亿元人民币，注册额度自

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2012

年

1

月

20

日，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2

亿元人民币发行完毕，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

告》（公告编号：

2012-001

）。

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2

亿元人民币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完成发行， 由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 本次短期融资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付息，票面利率通

过簿记建档程序确定。 簿记建档日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

9:00

至

11:30

，起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29

日， 期限为

365

天。 有关公司此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的详情参见上海清算所（

www.

shclearing.com

）和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束后，公司所注册的

4

亿元额度已全部发行完毕。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656

证券简称：

ST

博元 公告编号：临

2012-36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纠纷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保证合同纠纷， 原告卢赞对麦校勋、 本公司提起诉讼， 原告卢赞诉称：

2009

年

3

月

19

日，公司向卢赞出具了《还款担保书》，公司承诺对麦校勋控制的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对卢

赞欠款共

2100

万元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卢

赞向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偿还卢赞共计

24,272,879

元。（请参

阅本公司

"

临

2011-45

号

""

临

2012-08

号

"

公告）。

二、法院判决情况

2012

年

6

月

29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浙金商终字第

438

号、

439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结果如下：

1

、维持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

）金永商初字第

468

号、

595

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及

诉讼费负担部分；

2

、变更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

）金永商初字第

468

号、

595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由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因主债务人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所欠卢赞的借款本金合

计

15117875

元及利息（至

2010

年

4

月

15

日止为

5219387

元，此后的利息以

15117875

元为本

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公司就本案有关情况的说明

公司正在准备相关材料，准备就本案申请再审，以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及上市公司利益。

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浙金商终字第

438

号；

2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浙金商终字第

439

号。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